
证券代码：300138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4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河北晨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晨光生物”）

拟以自有资金向参股公司——河北晨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晨华”）

提供不超过 4,000 万元财务资助，资金使用费率在不低于 1年期 LPR 利率的基础

上，经河北晨华全体股东协商为 2.6%/年，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

河北晨华共两名股东，另一名股东为河北华裕永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裕永诚”）亦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额度、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暨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本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决议。

3、公司副总经理李凤飞在河北晨华担任董事长，因此公司与河北晨华构成

关联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构成关联财务资助。

4、公司本次拟向河北晨华提供财务资助的额度在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的 1.5%以下，另一名股东华裕永诚亦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额度、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一、概述

1、为支持参股公司河北晨华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资金需求，经与华裕永

诚充分沟通，在不影响自身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前提下，拟按同等条件，

分别向河北晨华提供不超过 4,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河北晨华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2、2026 年 3 月 29 日，河北晨华、华裕永诚、公司在曲周县签署了《借款

协议》，为支持河北晨华发展，公司、华裕永诚拟分别向河北晨华提供资金不超

过 4,000 万元，利率 2.6%/年，使用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不超过 12 个月），该项资金用于补充河北晨华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要。

3、公司副总经理李凤飞目前担任河北晨华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该公司构成关联方，向其提供资金构成

关联财务资助。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暨 2026 年第一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将本次关联财务资助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次关联财务资助尚须获

得股东会的批准，相关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财务资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河北晨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35MA0ECP6YX7

法定代表人：李凤飞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9 日

住 所：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经济开发区中区现代大道北段路西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研发；蔬菜制品、食用农产品仓储、销售；农副食品加

工、销售；植物提取物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河北华裕永诚食品有限公司 500.00 50.00%

2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26 年 2 月 28 日或

2026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5 年 1—12 月
备注

资产总额（万元） 7,525.22 9,387.38

负债总额（万元） 7,154.58 9,031.60

净资产 （万元） 370.64 355.78

营业收入（万元） 1,148.49 3,775.41

利润总额（万元） 14.86 -102.51

净利润 （万元） 14.86 -102.51

诉讼或仲裁等或有事项 - -

备注：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经查询，河北晨华资信状况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河北华裕永诚食品有限公司持有河北晨华50%股权，拥有董事会席位3位（共

5位）。公司持有河北晨华 50%股权，拥有董事会席位 2位，公司副总经理李凤

飞目前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与河北晨华构成关联方。

2、河北晨华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华裕永诚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17926667661

法定代表人：王耀波

注册资本：6,4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08 月 25 日

住 所：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农产品加工园区明珠大街东侧

经营范围：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食用农产品仓储、销售；食品加工、

销售；低温仓储；房屋、场地租赁；禽类屠宰；电子商务。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耀波 3,200.00 50.00%

2 王耀超 3,200.00 50.00%

合计: 6,400.00 100.00%



华裕永诚本次按其持股比例向河北晨华提供同等额度、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华裕永诚 2025 年末资产总额 85,354.10 万元，净资产 62,306.76 万元，2025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53,762.64 万元，实现净利润 6,505.15 万元。王耀波、王耀超

分别持有河北华裕永诚食品有限公司 50%股权，共同控制该企业，共同为该企业

的实际控制人，其与公司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上一会计年度对河北晨华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及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按持股比例向河北晨华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4,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华裕永诚亦按持股比例向河北晨华提供同等额度、同等条件的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向参股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河北晨华提供财务资助余额（含利息）

2,031.06 万元。

三、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华裕永诚）向丙方（河北晨华）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

元的借款，乙方（晨光生物）向丙方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的借款。

2、借款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丙方应在借款期

限到期前完成所借资金归还，需要延期的另行约定补充协议。甲方、乙方在借款

期限内按所持丙方股权比例，向丙方提供资金支持。丙方应按甲方、乙方所持丙

方股权比例进行还款。

3、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2.6%，借款利息以借款资金实际到账、归还时间计算，

在借款归还时一并偿付。借款分次归还的，则借款利息应按本次归还的借款本金

计算相应利息，一并偿付。

4、借款用途：丙方用于补充自身经营流动资金需要，不得用于其他投向。

5、丙方如需借款，应至少提前七个工作日向甲方、乙方提出书面申请；丙

方如需归还借款，应提前与甲方、乙方沟通确认后再行还款。



6、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归还借款的，甲方、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每逾期

一天按借款金额的万分之十支付违约金。因丙方违约致使甲方、乙方采取诉讼方

式实现债权的，丙方应当承担甲方、乙方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

债权的费用。

7、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纠纷，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都有

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并经各方有权决策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本协

议的任何修改必须经过协议各方书面同意。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河北晨华系公司参股公司，为满足该公司资金周转及经营资金需求，各股东

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向其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其业务发展。

河北晨华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系各公司投入的资金小于该公司资本性支

出），公司委派专人跟踪资金使用情况，防止出现资金不能收回的风险；本次向

河北晨华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在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1.5%以下，

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审议通过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外主

体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财务资

助总余额为 1,743.48 万元，到期前，河北晨华将归还全部借款余额。公司不存

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六、相关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副总经理李凤飞目前担任河北晨华董事长,公司与该公司构成关联方，

向其提供资金构成关联财务资助。公司本次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在公司最近一年

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1.5%以下，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该公司的其他股东亦

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提供资金，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损害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关联财务资助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为支持参股公司河北晨华发展，满足其经营所需资金需求，公司拟

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及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按持股比例继续向河北晨华提供财

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4,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河北晨华共两名股东，

另一名股东华裕永诚亦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额度、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本次拟

向该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在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1.5%以下，

风险可控。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暨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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